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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机器赋能国土

空间治理 智慧化建设

项目（一期）（2023

年批次）B包

海南省不动产登记全省大集中智慧化信息管理系统

1.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1）建立全省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在现行国家、省级标准已有标准规范

的基础上，结合海南本地实际，对现有标准规范体系进行新增和扩充，其中标准化工作内

容主要包括业务标准规范、数据库标准规范和对接技术标准规范三个方面的标准规范建设

内容。

（2）建立全省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业务运行体系。根据海南本地业务建设，制定业务运行模

型标准，保障全省业务服务；地方不动产登记业务扩展规则，加强海南省不动产业务扩展

工作。

2.定制软件研发

系统建设内容为海南省不动产登记全省大集中智慧化信息管理系统一套，具体包括海南省

不动产登记数据仓库管理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登记权籍成果管理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

登记“一窗办事”平台、海南省不动产智慧大厅、海南省不动产登记一码通办子系统、海

南省不动产登记精准查询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N”营商环境优化联办子系统、海南省

不动产登记业务审批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登记智能审批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登记业务

质检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管理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电子档案管理子系统、

海南省不动产登记数据安全交换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登记汇交接入子系统、海南省不动

产全生命周期监管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登记大数据决策分析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登记

业务配置管理子系统、海南省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管理子系统、海南省农村房地一体和集体

建设用地统一确权登记发证系统、海南省人口数据起底式大清查房屋调查系统等 20 个子系

统，并将应用系统集成到海南省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开展应用。

3.应用部署和数据迁移

基于海南省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对升级改造完成的应用系统进行部署和数据迁移，保

障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通过合理的数据迁移方案，保障迁移后数据可以正常支撑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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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务的办理，保证新旧系统数据及业务的连续性。

4.网络安全建设

信息安全建设应保证基础网络设施及其承载的业务应用系统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以及可控性和可保证性，确保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能力符合国家第三级安全保护等级要求，

建成后等级保护测评须达到“中”（含以上）结论。


